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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購回計劃

本公佈乃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
文而作出。

根據在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之購回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已發行
股本之10%之股份（「購回授權」），本公司已批准股份購回計劃（「股份購回計劃」），以在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舉行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前從公開市場購回本公司股份（「股
份」），即時生效。

股份購回計劃將由本公司內部資源及╱或外部融資撥付。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僅就
為股份購回計劃融資作出最多為100,000,000�元之銀行融資額。

根據上市規則，倘購回價高於股份前5個交易日平均收市價5%或以上，則本公司不得從公
開市場上購回股份。

倘本公司根據股份購回計劃購回任何股份，則本公司將須遵守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上
市規則及所用適用法例有關股份購回之所有相關監管規定。根據股份購回計劃購回之任
何股份將會被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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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股份購回計劃反映董事會對本公司穩固之財務狀況及未來前景充滿信心。

股東及有意投資�須知悉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尚未根據購回授權購回任何股份。本
公司根據股份購回計劃作出之任何股份購回將由市況及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本公司可
按董事會釐定之任何價格購回股份，但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適用規則。概不保證任何
股份購回之時間、數量或價格或本公司是否會作出任何購回。因此，股東及有意投資�
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劉錦蘭

中國上海，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錦蘭先生、劉祥先生、陶進祥先生及張宇曉先生；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鄔小蕙女士；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顧福身先生、William John
Sharp先生及許春華女士。

- 2 -


